莫旗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全旗政府债务有关情况
（一）全旗政府债务限额情况。财政厅核定下达我旗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70,000万元。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172,00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98,000万元。
（二）全旗政府债务情况。截至2024年底，莫旗政府债务余额为267,830万元。其中：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为171,519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为96,311万元。主要用于市政建设、科教文卫、土地收储、保障性住房、交通运输、农林水利、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项目，较好地保证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要，推动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
莫旗2024年偿还系统内债券本金28,288.80万元，全部为一般债券到期本金，其中：使用再融资债券偿还本金25,459万元，自有资金偿还本金2,829.80万元。此外,偿还系统内债务利息7,61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5,654万元，专项债务付息1,960万元。
二、全旗2024年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具体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制度建设。
进一步调整了规范政府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职责，上线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系统，提高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的能力，推进了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切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实行限额管理，强化风险意识。地方政府债务严格实行限额管理，在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限额内规范举债，杜绝一切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坚决堵死“后门”。同时，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工作，一是强化风险意识，全力化解存量控制增量，使债务率控制在安全线以内；二是强化责任意识，依托隐性债务管理平台，建立健全党委、政府、部门联动的高效防控机制，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抓实抓好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
（三）多样措施并重，守住风险底线。一是在保障“三保”基础上，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化债资金；二是通过加大盘活存量资金力度，使用盘活存量资金化解政府性债务；三是整合上级专项资金和部门自有资金，化解政府隐性债务；四是申请再融资债券资金，化解政府隐性债务；五是通过协商债权人主动放弃债务方式核销核减政府隐性债务。截至2024年末，政府债务率54%，继续保持安全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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